
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顺德检测院：

送来《关于开展特种设备法定检验外委托检验收取经营服

务费用的请示》（粤特检顺〔2016〕19号）收悉。根据《广东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

函〔2015〕5383号）和原省物价局《关于技术监督信息咨询服

务收费问题的复函》（粤价函〔2003〕137号）等规定，就有关

问题函复如下：

一、你院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对企业减免收费的规定，

确保各项收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。

二、对未纳入政府定价管理范围和非法定及非强制性检验

检测的特种设施设备，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强制服务收费，企业

（个人）为确保安全确实自愿要求进行检验检测的，检验检测

机构在不违反国家和省有关经营服务性收费规定的前提下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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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自愿委托、有偿服务的原则，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协议书，其

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具体收费标准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，并

使用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。

请你院按规定做好收费公示，在收费过程中遇到新情况请

及时向我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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